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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电视运行、发射机及播出设备维护运营费、购买新闻采编

播制设备及耗材项目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2022 年县财政局拨付广播电视运行、发射机及播出设备维护

运营费、购买新闻采编播制设备及耗材项目经费 40 万元。按照自

治区广电局等部门的工作要求，为保障广播电视节目播出安全运

行，定期对播出机房、发射中心机房、转播塔等设备及附属设备

进行设备补充，确保不发生播出事故；根据工作需要不断补充、

维修新闻采集摄像机、照相机等日常采集工具，确保全县新闻采

集工作达到县委、政府工作要求，切实履行好宣传“服务窗口”

职能作用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截止 2022 年 12 月份县财政局共拨付广播电视运行、发射机

及播出设备维护运营费、购买新闻采编播制设备及耗材项目经费

40 万元。2022 年实际支出 40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财务严

格按照《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账务处理，项目资金无挪用、

截留等情况。



— 2 —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2022 年项目已完成，在项目完成上严格按照申报计划和上级

批复要求组织实施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数量指标：需维护的设备耗材种类 6 类。

(2)质量指标：购买广播电视运行设备耗材质量全部符合使用

标准。

(3)时效指标：运行维护时间全年;资金支出时间全年。

(4)成本指标：设备及耗材费用 36.79 万元;发射机及播出设

备维护费 3.21 万元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(1)社会效益：广播电视设备正常运行天数 365 天。

(2)可持续影响：保证新闻采、编、播任务顺利完成率达到

100%；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长期且显著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观众满意度达到 95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偏离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根据项目绩效自评表将项目目标进行量化评价，该

项目自评指标得分 100 分。

（二）项目主管部门将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

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

涉及的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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